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5 年 3 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9:00 

地    點：教學大樓 E211 會議室 

主 持 人：李校長文熙   紀錄：王美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持人致詞：

一、 爾後先將前次會議紀錄提會報告，以了解各項事務的處理情況。 

二、 成立 FB 粉絲專頁。 

貳、意見溝通及工作報告

一、 圖資館：有關教學大樓和實驗大樓電腦教室網路頻寬改善說明。（如附

件） 

決議：請圖資館成立委員會，未來各系若要建置或更新電腦教室，必

須經過委員會審議。另有關所提網路頻寬改善之經費，會後再與校長

討論。 

二、 秘書室：有關學校定位微調及島嶼永續的循環機制圖之修正。（如附件） 

決議：暫時通過，後續招開中長程計畫修正會議討論。二個修正圖傳

主管群組。 

參、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5 年 1 月 30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50005492 號函與 113

年 6 月 21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30059511 號函辦理。 

二、第五條本校得置副校長一人，修訂為置副校長二人。 

三、教育部建議本校於下次組織規程修正時，配合特殊教育法第 35 條第 1

項納入身心障礙學生設置專責單位、資源教室及專責人員，且行政單位

之組織層級至多以二級為限。爰修訂第十二條第一項與增訂第十二條

第三項；原第十二條第三、四項，項次遞移為第四、五項。 

四、第十三條本校擬將文書組及保管組合併，將原「文書」及「保管」改為

「文書保管」組。（前於 114 年 5 月 14 日 113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校

務會議通過） 

五、第二十五條第七項有關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修訂為召開二次。



（前於 114 年 12 月 24 日 114 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六、教育部建議本校於下次組織規程修正時，設立全校性專責輔導工作之委

員會，規劃與統整校內各單位依職責範圍推展學生輔導工作，爰增訂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七、本修正案通過後於 115 年 8 月 1 日生效。 

擬辦：本規程經通過後提報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1.因本校已無軍訓教官，刪除第十二條第四項＂或軍訓教官＂之文字，

本案修正後通過。 

2.俟本規程修正報部通過，於修正組織編制表時，將註冊組組長修正為

由職員擔任。 

肆、臨時動議 

教務長：有關博士班籌設，已提案於本月行政會議討論。 

伍、散會(9:50) 

 

  



教學大樓和實驗大樓電腦教室網路頻寬改善說明 

一、目前狀況： 

本學期之前，教學大樓和實驗大樓 2棟大樓電腦教室網路頻寬各為 Hinet 

100M/40M，提供大樓內所有電腦教室共用。115 年 2 月 26 日提升 2棟大樓

電腦教室網路頻寬，目前教學大樓 6間電腦教室(如表 1)共用 Hinet 網路

300M/300M，實驗大樓 6間電腦教室(如表 2)共用 Hinet 網路 300M/300M。 

 

表 1.教學大樓電腦教室一覽表 

所屬系 數量 

物流系 E507(60 台) 

航管系 E512(50 台) 

應外系 E603(30 台) 

資管系 
E607(56 台) 

E612(40 台) 

觀休系 E701(30 台) 

 

表 2.實驗大樓電腦教室一覽表 

所屬系 數量 

餐旅系 B203(50 台) 

資工系 

B311(70 台) 

B312(30 台) 

B317(40 台) 

電信系 B403(60 台) 

電機系 B502(30 台) 

 

二、改善方案： 

目前規劃將資工系與資管系分別各新增獨立 Hinet 網路 300M/300M 一路，

教學大樓其他 4間電腦教室共用 Hinet 網路 300M/300M，實驗大樓其他 3

間電腦教室共用 Hinet 網路 300M/300M。 

三、效益分析： 

1. 2 棟大樓電腦教室網路總頻寬提升為本學期之前的 6倍(600M/100M)，

為 115 年 2月 26 日後的 2倍(600M/300M)。 

2. 資工系及資管系為資訊專業科系，獨立網路線路可以讓老師在教學運用

上彈性更大，也可以提供學生學習網路管理的實習機會。 

3. 資工系及資管系獨立網路，可以使網路線路分流，在網路維護及故障排

除上會更有效益。 

四、所需經費： 

申請 Hinet 網路 300M/300M，6個可用固定 IP，加上資安艦隊，每路前 3

年每月 4489 元(一年 53868 元)，第 4年起每月 2565 元(一年 30780 元)。

新增 2路網路，前 3年每年 107736 元，第 4 年起每年 61560 元。 

圖資館意見溝通附件 



秘書室意見溝通附件-1 

修正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3-116中長程計畫學校定位架構圖 

 

修正後-草案 

 

修正說明： 

1.定位名稱修正 島嶼產業應用型科技大學→AI 應用產業島嶼科技大學 

2.特色 智慧養殖科技→智慧科技應用 

3.發展目標 未修正 

4.總體策略 A1、C2、D2、E1 

5.因應校務評鑑在即，建議微調為宜 



秘書室意見溝通附件-1 

修正前 

 

圖 1-1-3 島嶼永續的循環機制 

修正後 

智慧養殖 修正為 智慧島嶼 

種苗繁殖等文字修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二人，襄助

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本

校教授中遴選聘兼之，採任

期制，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

任期為原則，聘書按年致

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

兼。校長因故出缺時，其任

期得延至新任校長上任止。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人，襄助

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本

校教授中遴選聘兼之，採任

期制，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

任期為原則，聘書按年致

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

兼。校長因故出缺時，其任

期得延至新任校長上任止。 

依大學法第8條 大

學置校長一人，綜

理校務，負校務發

展之責，對外代表

大學；並得置副校

長，襄助校長推動

校務，由校長聘任

之，其人數、聘期及

資格，由各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 

第十二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

一人，掌理學生事務及學生

輔導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

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生活

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運動組三組及身心健

康中心、特殊教育學生資源

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兼任。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綜

理本校在籍特殊教育學生

各項輔導、學習及發展業

務，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

業務，由身心健康中心主任

兼任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第十二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

一人，掌理學生事務及學生

輔導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

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生活

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運動組三組及身心健

康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兼任。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或同級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體育運動

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育部113年6月21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30059511號函，

建議本校於下次組

織規程修正時，配

合特殊教育法第35

條第1項納入身心

障礙學生設置專責

單位、資源教室及

專責人員。爰修訂

第十二條第一項與

增訂第十二條第三

項；原第十二條第

三、四項，項次遞移

為第四、五項。另因

本校已無軍訓教

官，爰刪除第十二

條第四項或軍訓 

教官之文字。 

提案一附件 



師或同級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體育運動

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 

第十三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

擔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

書。分設文書保管、事務、

出納、營繕、環安組五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三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

擔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

書。分設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保管、環安組六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本校擬將文書組及

保管組合併，爰將

原「文書」及「保管」

改為「文書保管」

組。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

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專

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

編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

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代表

選舉辦法另訂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

中心)教師代表中具備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

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專

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

編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

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代表

選舉辦法另訂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

中心)教師代表中具備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

依據本校114年10

月 29 日校務會議

建議事項辦理。 



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

二為原則，倘各系因副教

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

，無法依規定之比例產生

教師代表，應優先推選助

理教授為教師代表，倘教

師代表之人數仍有不足，

始得推選講師為教師代表

。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

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

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

其他編制內人員選舉二人

為代表。 

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

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選

舉一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

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

上開出席人員外，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

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二次；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

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

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

章程。 

三。、學院。、系及附設機構之

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

研議。 

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

二為原則，倘各系因副教

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

，無法依規定之比例產生

教師代表，應優先推選助

理教授為教師代表，倘教

師代表之人數仍有不足，

始得推選講師為教師代表

。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

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

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

其他編制內人員選舉二人

為代表。 

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

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選

舉一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

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

上開出席人員外，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

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

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

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

章程。 

三。、學院。、系及附設機構之

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

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

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

於校務會議規則中定之。

校務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

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

於校務會議規則中定之。

校務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有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

及其他相關重大事項。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本校教師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其組織及評議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受理學生獎懲案件或因學

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遭

受損害之申訴。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修

訂各單位提報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研議本校學術單位

之增設或變更及其他有關

校務發展事項之督導、諮詢

與審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有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

及其他相關重大事項。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本校教師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其組織及評議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受理學生獎懲案件或因學

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遭

受損害之申訴。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修

訂各單位提報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研議本校學術單位

之增設或變更及其他有關

校務發展事項之督導、諮詢

與審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教育部115年1月30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50005492號函，

建議本校於下次組

織規程修正時，設

立全校性專責輔導

工作之委員會，規

劃與統整校內各單

位依職責範圍推展

學生輔導工作，爰

增訂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九款。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負責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等。其設置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負責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以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

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本校職工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負責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

習及發展，遴聘專責人員處

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

習輔導，並建構無障礙學習

環境與實行特殊教育方案

計畫。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九、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規劃與統整校內各單位依

職責範圍推展學生輔導工

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

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

委員會。，其組織要點另訂。，

並依各相關法令報請教育

部或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負責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等。其設置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負責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以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

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本校職工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負責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

習及發展，遴聘專責人員處

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

習輔導，並建構無障礙學習

環境與實行特殊教育方案

計畫。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

委員會。，其組織要點另訂。，

並依各相關法令報請教育

部或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組織規程(部分修正條文)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二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本校教授中遴選聘兼之，採任

期制，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校長因故出缺時，其任期得延至新任校長上任止。 

第十二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及學生輔導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運動組三組及身心健康中心、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

員、研究人員兼任。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綜理本校在籍特殊教育學生各項輔導、學習及發展業務，

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身心健康中心主任兼任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體育運動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人。 

第十三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擔 

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文書保管、事務、出納、營繕、環安五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專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

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中

心)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

則，倘各系因副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無法依規定之比例產生教師代表，

應優先推選助理教授為教師代表，倘教師代表之人數仍有不足，始得推選講師

為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選舉二人為

代表。 

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選舉一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上開出席人員外，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

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程。 

三、學院、系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提案一附件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於校務會議規則中定之。校

務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有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相關重大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教師所提出之申訴案件，其組織及評議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獎懲案件或因學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遭

受損害之申訴。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四、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修訂各單位提報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研議本校學術單位之增設或變更及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之督導、

諮詢與審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等。其設置要

點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以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職工所提出之申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負責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遴聘專責人員處

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並建構無障礙學習環境與實行特殊教育

方案計畫。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九、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規劃與統整校內各單位依職責範圍推展學生輔導工

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其組織要點另訂，並依各相關法令報請教育部

或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後草案全文 
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113534 號函准予核定 

九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132446 號函准予核定 

（溯自九十四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十月九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4.28.29 條條文 

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173278 號函准予核定 

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040229 號准予核定 

九十五年六月七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四月十一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八月二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60119094 號准予核定 

 九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094103 號函准予核定 

九十八年一月七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264100 號函准予核定 

（溯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七年九月九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178375 號函准予核定 

（溯自九十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011402 號函准予核定 

（溯自九十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自九十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124557 號函准予核定 

（溯自九十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215168 號函准予核定 

（自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90012029 號函准予核定 

（自九十九年二月一日生效）  

一００年一月五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自九十九年二月一日生效） 

 一００年四月二十七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自一 00 年二月一日生效） 

一００年七月七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00116752 號函准予核定 

  (自一 00 年二月一日生效） 一００年六月二十二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自一 00 年八月一日生效）一００年十一月二日一００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自一 00 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ㄧ年一月四日一００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自一 00 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ㄧ年二月十七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10027882 號函准予核定 

（自一 00 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二年五月十七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23717351 號函修正核備 

（8 次修正） 

一０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０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 9、11、16、19、22、25、26、29 條，自一 0 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０二年六月十九日一０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 3、10、11、12、14、22、24 條，除第 3 條自 102 年 8 月 1 日生效外，其餘修正條文均自一 0 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０二年九月六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20133295 號函准予核定一０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一０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 10 條，自一 0 二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30186617 號函准予核定 

一０四年十一月四日一０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 3、4、7、10、11、12、14、17、20、25、26、29 條，自一 0 四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四年九月十六日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18824 號函修正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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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修正） 

一０五年六月八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50077774 號函准予核定 

一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76715 號函修正核備 

一０七年四月十八日一０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 3、8、17、20、25、26 條，自一 0 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０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70076003 號函准予核定 

一０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80017331 號函准予核定 

(原一０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70076003 號函予以註銷) 

一０八年三月十四日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758660 號函核備 

一０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一０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3、20、27條，自一０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效) 

一一0年三月五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100024016號函准予核定 

一一０年四月十三日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105341427號函核備 

一一一年四月十三日一一０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8、19、20、26條，自一一一年四月十三日生效) 

一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110043486號函准予核定 

一一一年七月十三日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115470398號函核備 

一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4、9、19、25、26、27條，自一一二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一二年六月二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120052275號函准予核定 

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3、7、8、9、19、20、21、24、25、26、27條，自一一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1130059511號函准予核定  

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135719634號函核備  

(除第24條不予核備，餘業予核備，自一一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一四年五月十四日一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13條) 

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12、25條) 

一一五年  月  日一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第5、27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本組織規

程。 

第二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教授應用科技、培育高級及實用專業人才，期能服務社會，提升

文化，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與研究單位： 

一、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一）水產養殖系（含水產資源與養殖碩士班）。 

（二）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 

（三）資訊工程系。 

（四）電信工程系。 

（五）電機工程系（含電資碩士班，五專部電機科）。 

二、人文暨管理學院： 

（一）資訊管理系。 

（二）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含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三）航運管理系。 

（四）應用外語系。 

三、觀光休閒學院： 

（一）觀光休閒系（含碩士班）。 

（二）餐旅管理系。 



（三）海洋遊憩系。 

四、博雅教育學院：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本校為配合社會發展及產業升級，於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各教

學與研究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第四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責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學校，新任校長之產生，

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

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校長任期四年，得續任一次，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 

本校校長之去職方式如左： 

（一）任期屆滿，不擬連任或不再續聘。 

（二）自請辭職。 

（三）其他原因去職。 

前項第三款校長之去職，除其他法定原因外，應經校務會議代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連署，提經校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獲校務會議代表總數四分之三（含）以上同

意時，始得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本校校長因任期屆滿不擬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於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中

公開宣示，並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若因故出缺時，應於出缺後二個月內

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任期屆滿擬連任時，應由教育部於聘期屆滿十個月

前進行評鑑，作為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提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出

席，以無記名投票獲出席代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報請教育部續聘之。 

校長任期屆滿或離職，依其資格聘為本校教授。 

校長任期屆滿、因故出缺或辭職，依序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及總務長等合格人員代理校長職務，以六個月為原則，並需報請教育部核准之。 

校長於任期中因故出缺，遴選新任校長之任期於就任之日重行起算。 

本校校長遴選暨續聘評鑑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二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本校教授中遴選聘兼之，採任

期制，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聘書按年致送，任期中得請辭或不予聘兼。

校長因故出缺時，其任期得延至新任校長上任止。 

第六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院院長之遴選應組院長遴選委員會以公開

徵求方式，遴選專任教授二至三人原則，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任期三年，聘書按年

致送，得續任一次。 

各學院第一任院長由校長直接遴聘。 

院長之遴選、續任、解聘之程序及相關事項於院長遴選作業準則另訂之，經校務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七條  本校各系置系主任一人，主持系務。 

第八條  本校博雅教育學院置院長一人，統籌辦理本校共同必修、通識教育、語文教育、資



訊教育、體育教育等學生素養與基本能力事項；並依本規程第六條規定辦理院長遴

聘作業。 

博雅教育學院分設通識教育中心、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 

第九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秘書室 

二、教務處 

三、學生事務處 

四、總務處 

五、研究發展處 

六、圖書資訊館 

七、進修推廣部 

八、人事室 

九、主計室 

前項各單位得分組、中心辦事。 

本校因教學、研究、校務推廣之需要，得設各種單位，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定，並視

實際需要依相關法令，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第十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承校長之命，綜核全校文稿及辦理秘書事務，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或職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

視需要置秘書。分設註冊組、課務組二組及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

員、研究人員兼任。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及學生輔導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運動組三組及身心健康中心、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身心健康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

員、研究人員兼任。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綜理本校在籍特殊教育學生各項輔導、學習及發展業務，

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身心健康中心主任兼任之。 

生活輔導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課外活動指導組、體育運動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 

第十三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

擔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文書保管、事務、出納、營繕、環安組五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四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全校研究發展、國際學術交流、產學合作及實習

就業輔導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視需要置秘書。分設企



劃研究組、實習就業輔導組、國際事務組三組、箱網養殖產業技術研發中心及島

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 

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

究人員兼任。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中心設置要點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五條  圖書資訊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全校圖書管理及電子計算機設備、網路及服務事宜，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分設圖書資源組、資訊服務組及藝文中心。 

藝文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

研究人員兼任。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六條  進修推廣部置主任一人，掌理進修推廣事宜，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七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並得分組辦事。 

第十八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並得

分組辦事。 

第三章   教職員及助教之聘任遴用 

第十九條  本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

推廣部主任由教師兼任者，均採任期制，由校長聘兼，其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

原則，聘書按年致送。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分別依相關法令規定任用。 

第二十條  本校各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與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中心主任，由各單位經系務會

議及中心會議，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選出二至三人送經院長報請校長擇聘之；其

他未盡事宜依各系、中心主管選薦要點辦理。 

各系主任及中心主任於任期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請校長核定予以免兼主

管職務，並由校長聘請其所屬院長代理其職務至遴選出新系主任及中心主任並完

成聘任程序止，並應即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 

一、有教師法所定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情事，

或經各該系及中心全體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由院長召集會議，並經

各該系及中心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

上議決通過認定不適任主管職務者。 

二、當學年講學、研究、進修、休假研究、產業研習及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者。 

各系主任及中心主任續任時，由各單位經系務會議及中心會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報請校長核聘之。 

各系、中心主管選薦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系主任及中心主任任期為三年一任，得續任一次。 

第一任主管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其聘任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

等辦法，經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之。教師之權利義務依



教師法之規定。 

本校自一百學年度起新進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於聘任後八年內未能升等者，

第八年結束時，應不續聘。惟可申請延長，延長期間以聘約所定聘期為限；延

長期間不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教師因延長病假、育嬰、侍親之留職停薪期間、

生產（含懷孕時間以一年計）及兼任行政主管者以實際年限計但最高採計三年，

不計入八年年資之計算。 本規定應於聘約中載明。 

本校為從事研究計畫得延聘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及研究助理四級。 

本校得延聘富有實際技術經驗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

其聘任及升等比照教師之分级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得聘任講座教授，各學院、所、系、中心得推荐教學研究

貢獻卓越者，聘為講座教授，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三條  本校為協助教學、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其進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由學校總員額中調整，包括專門委員、秘書、組長、技

正、專員、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等。 

本校置醫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四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專任教師代表、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技警工

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人數二分之一，各系(中

心)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

則，倘各系因副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無法依規定之比例產生教師代表，

應優先推選助理教授為教師代表，倘教師代表之人數仍有不足，始得推選講師

為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及其他編制內人員選舉二人為

代表。 

技警工代表：由全校編制內技工、駐衛警及工友選舉一人為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上開出席人員外，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

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程。 

三、學院、系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組成方式，於校務會議規則中定之。校

務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學

院院長、各系主任、各中心主任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

項及決議事項。  

二、主管會報：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學

院院長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及其他未經行政會議

討論之重要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

各中心主任、教務處及進修推廣部所屬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二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各系主任、各中

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及進修推廣部所屬學生事務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學生事務及獎懲重要事項。 

五、總務會議：由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主計室主任、各系主任、各中心主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總務長為主席，文書組長為執行秘

書，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六、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各系主任、各中心主任及該院教師代表組織

之。教師代表每系(中心)至少一人，並由各該系務(中心)會議就專任教師

及專業技術人員中推舉產生。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討論教學、研究、服

務、推廣及其他有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及學生代表出、列席會

議。 

七、系務、中心會議：由各該系、中心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組成之。各系主

任及中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討論本系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事宜。並得邀請系學生代表出、列

席。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有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相關重大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教師所提出之申訴案件，其組織及評議要點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獎懲案件或因學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遭

受損害之申訴。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四、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修訂各單位提報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研議本校學術單位之增設或變更及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之督導、

諮詢與審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等。其設置要

點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以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尊重多元性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職工所提出之申訴案件，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負責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遴聘專責人員處

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並建構無障礙學習環境與實行特殊教育

方案計畫。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九、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規劃與統整校內各單位依職責範圍推展學生輔導工

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其組織要點另訂，並依各相關法令報請教育部

或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五章學生自治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校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立學生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

關事項，其章程由學生事務處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得依規定推選代表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教務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 

四、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五、總務會議 

六、系務會議。 

七、其他與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之，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

院核備。 

第三十一條 本規程得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或由各一級單位提出修正案，

經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修訂之。 

第三十二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提案一附件








